
新闻链接：监督执纪的“四种形
态”是：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
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
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
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
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
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
只能是极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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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之声
响村头

4 月 1 日上午 9 时，赤壁市黄盖湖镇
“廉政之声”准时为村民播报《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

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该
镇在全镇5个行政村1个社区居委会实施

“廉政之声”村村响工程，利用每周一至周
五的早、中、晚黄金时段，播报30至60分
钟的党纪党规知识、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四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廉洁文化建
设、各项惠农政策、全镇廉政动态等。

通讯员 纪甜一 摄

坚持“三个引领” 落实从严治党
佘武平 杨新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是厚
植党的执政基础，营造基层清明政治生态
的必然选择，需要我们坚持以三个创新为
引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以“度”上的创新为引领。一要有认识
上的新高度。必须充分认识到“大老虎太
远，苍蝇扑面”的危害；认识到群众身边的
苍蝇式腐败对党的形象、执政基础的危害；
认识到基层腐败对民心归属的伤害和对传
统文化和新生的优秀基因的危害。二要有
惩处上的新力度。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
应须斩万根。治理基层贪腐，必须横下一
条心，铁腕惩治，绝不能心慈手软，姑息迁
就；必须利剑出鞘，动则责咎，坚持有腐必
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蚊虫一起
打，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必须对症
下药，找准病根，摸清矫正点、瞄准点和着
力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
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三要有坚持上的
新韧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治理基层腐败，是一场“硬仗”，更是一场
“持久仗”，重在坚持、贵在持久。要紧盯基
层贪腐新形式、新动向，深入解剖典型案
件，掌握发案规律，探索其隐身变形的深层
次问题，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抓，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地解决。

以“制”上的创新为引领。一要转变观
念。要改变“只重视查办大案要案，只要领
导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就没人
管、不追究”的惯性思维，强化“四种形态”，
依纪监督、从严执纪，维护纪律的严肃性。
二要创新工作机制。构建“异地协作工作
机制”。要构建上下结合、周边联动的模块
化、一体化和区域化纪律审查方式，采取异
地办案、联合办案等运行模式，实施“异地
协作办案”机制。构建“下沉工作机制”。
要探索县（市、区）“交叉互查”，派驻纪检组
分片暗访，假期组织大学生暗访等方式，

“下沉一级”扩大范围，持续开展明察暗访
和监督检查。构建“上收工作机制”。在把

对县（市、区）直单位和乡镇党政“一把手”
的贪腐案件上收到市纪委直接查办的同
时，对部分由下级纪委管辖的党员干部的
重点违纪线索，依法依规由上级纪委直接
查办。三要运用大数据推进基层纪检监察
工作。要充分发挥大数据功能，打造大数
据监督平台，将纪律规矩固化为电脑程序，
用无情的大数据管住有情的人脑。要利用
大数据挖掘腐败信息，提升纪律审查效
能。要加强大数据安全管理，实行大数据
共享联通，建立跨地区、跨领域、跨行业、跨
部门的大数据分享云。

以“法”上的创新为引领。一要创设基
层系统和同步防贪腐工作方法。创设基层
系统防贪腐工作方法。市县纪检监察机关
应加强对公共机构和企业的运行制度研究，
找寻贪腐漏洞，提出防贪腐建议。创设基层
同步防贪腐工作方法。当基层政府制定发
展规划、编制大型工程计划或工作程序时，
纪检监察机关应同步开展工作，紧盯工作建

设和进度，查找筹划和实施阶段可能发生的
贪腐行为。二要重塑防贪腐工作程序。一
方面，严格审查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工作程
序，特别是过多的行政指令、行政程序延误、
行政审批等容易受到社会诟病的问题，洞察
其中的缺陷并采取相应的防贪腐措施。另
一方面，在审查后，还要实施监察工作，以保
障防贪腐措施落到实处。三要修改完善相
应的法律法规。针对农村非党干部存在的
党纪条规不涉及、行政监察不合适等问题，
建议把非党干部廉洁自律行为规范纳入《村
民自治章程》、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加强对农村非党干部的监
督管理，明确对农村非党干部违纪的调查
处理权限，从法纪方面进一步明确责任追
究主体及纪律审查的依据、程序、方式。

我市出台《暂行办法》

规范问题线索处置
本报讯 通讯员潘登报道：近日，我市出台《关于

反映市管干部问题线索处置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对问题线索的管理、分流和处置等进行规范，
以进一步加强对问题线索的处置管理。

《办法》要求，要明确问题线索专管员。根据职责
分工，将各问题线索分流到相关的纪检监察室办理。
各纪检监察室明确一名问题线索专管员，一条龙负责
问题线索的接收、登记、台账和处置情况回报等工作。

《办法》强调，要制定问题线索处置图。建立纪检
监察室和市纪委监察局两个层面的问题线索排查会议
制度。由纪检监察室问题线索排查会议对负责的问题
线索提出初步处置意见，提交市纪委监察局问题线索
排查会议。按照问题线索处置方式的不同，对拟立案
类、初步核实类、谈话函询类、暂存类、了结类等问题线
索处置类型拟定了明确的标准。

市司法局坚持“学查改”

推动党规贯彻落实
本报讯 通讯员谭鄂春报道：日前，市司法局机关

启动“学精神、查问题、改作风”集中教育活动，以深入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该局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摆在政治纪律、组织
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并对查摆出来的问题，深刻剖析原因，制
定切实可行有效措施，认真进行整改。并出台一次性
告知，办事限时制等制度，力求做到与推进工作相结
合，促进“三千干警进万村”与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活动相结合，确保全年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崇阳关爱受处分党员干部

开展重温《党章》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陈超报道：“没想到组织没有抛弃

我，仍然关心我、帮助我，这让我深受感动，我一定改过
自新，争做一名合格党员……”4月1日，崇阳县受处分
党员王宇明在参加完县水产局“主题党日+”活动后激
动地说。

当天，崇阳县直单位去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24
名党员干部，回到各自党支部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接受重温《党章》学习教育。

该县将以中央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章程》、《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省市县纪委通报的典型案例为主要学习内容，唤
醒广大党员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并立足本职岗位推
动各项工作落实。

通山多措并举

落实行政问责办法
本报讯 通讯员倪德武报道：日前，通山县出台

“三多”举措，学习宣传贯彻《湖北省行政问责办法》，推
动行政问责办法落实。

多种载体深入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
络等媒介，采取专题报道、法规解读、以案说法等方式，
努力营造良好氛围。

多种形式广泛学。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通过召开
党委（党组）中心组会议、干部职工大会、知识测试、座
谈交流、撰写心得体会等形式，使广大干部职工学有所
获，学有提高。

多方监督考核学。县纪委联合县政府督查室成立
4个督查组，采取“四查一问”的方式，对学习不重视、
走过场的单位，严格追究相关领导及责任人的责任。

市纪委监察局专题会议要求

严于执纪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本报讯 通讯员咸纪宣报道：8日，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程良胜主持召开市纪委监察局一季度工作例会。
会议要求，要按照市委书记李建明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要敢于把纪律挺在前面，咸宁纪检监察工作要敢于
走在全省前列”的要求，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只争朝夕
的工作热情，切实担当起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充分发
挥纪检监察机关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特殊重要作用。

会议强调，要以贯彻中央、省、市纪委全会精神来
统领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大局，以落实“两
个责任”为重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要以
民主集中制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来加强各级纪委班子
建设，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
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要
突出工作重点，搞好工作创新，围绕学习贯彻《准则》、
《条例》抓好宣讲全覆盖，围绕重要时间节点抓好“四
风”整治，围绕“四种形态”加大纪律审查力度，围绕严
明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以“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加强党建工作，以铁一般
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加强纪检
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2015年以来，我市各级党委、纪委严
格落实“两个责任”，持续深化“三转”，把
握运用“四种形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取得了
较好成效。

加强教育，把纪律规矩立起来

在深入开展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宣
传教育方面，我市建立起领导带学和活动
促学相结合的教育联动机制，不仅市委主
要领导及各位常委亲自作辅导报告，带头
参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集中教育活动，
而且县(市、区)、乡镇及市、县直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也带头讲党课，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纪律、规矩意识进一步增强。

2015年以来，我市以第16个党风廉
政建设宣教月活动为契机，深入开展重点
领域、关键岗位中层干部及“廉洁家风、建
设文明家庭”等系列廉政教育活动，抓好

“主题党日+”活动和新《准则》、《条例》的
学习贯彻，通过主题诵读、集中宣讲及视
频会议等形式，全市开展集中教育活动
650多场次，组织副县级以上党员干部集
中讨论130多次，全市知纪、明责、守规的
氛围进一步形成。

我市严格纪律刚性约束，严肃查处各
类违反党的纪律特别是违反政治纪律和
组织纪律的行为，先后下发违反政治纪
律、政治规矩通报2期，通报4人，党纪政
纪处分4人，移送司法机关1人。

明责追责，把“两个责任”担起来

“四种形态”是对党委主体责任和纪
委监督责任的双重要求。

2015年来，我市通过抓牢“两个责任”
的明责和追责，扭转了以往仅仅靠纪委一
家抓纪律建设的局面。

市纪委通过抓“两个责任”的定责，形

成上下贯通、层层定责的责任链条，党委
主动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纪委把实行责
任追究、向下层层传导压力作为推动纪律
建设工作的有力保障，形成了全市一盘棋
的新局面。

市委成立主体责任办公室，统筹协调
指导全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工
作，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五项重点任务
44项子任务分门别类进行细化分工，初步
建立起主体明确、权责一致的责任体系。

加强“两个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
查，年初由市委常委、党员副市长带队，对
县市区和市直单位落实“两个责任”情况
进行把脉问诊；年中又对各地各单位落实

“两个责任”情况进行调研督查，推动“两
个责任”同频共振、协调共进。

健全督查预告、签字背书、定期通报、
约谈提醒、问责追责等制度，以责任追究
倒逼责任落实，下发问责通报2期，追究
142名党委（党组）书记主体责任、12名纪
委书记（纪检组长）监督责任，在全市产生
了强烈反响。

同时，将以案为鉴作为落实“两个责
任”试金石，推动各级各部门建立常态化以
案为鉴教育机制。其中，对程群林、周亨华
等一系列违纪违法案件的深入剖析和在全
市通报的作法，受到省委领导的肯定。

动辄则咎，把纪律戒尺严起来

2015年以来，市纪委精准用好纪律尺
子衡量案件，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做
到对小错、小案、小节零容忍，让“四种形
态”体现到“抓早抓小”的具体实践和“严
管厚爱”的教育管理之中。

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六项专项整
治”和“三个专项治理”活动，紧紧围绕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及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
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处理、不散光不变焦。

全市共查处机关食堂、培训中心违规
公款消费、违规发放津补贴、干部带彩娱乐
等六类问题212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47
人；紧盯损害群众权益的“微小”案件860
件，处分普通党员干部811人；坚持抓早抓

小，对线索排查、初核中发现的苗头性问题
早纠正、早查处，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
约谈函询89人次；组织10批66次明察暗
访，查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5
个，发出各类通报13期，处理420人。

惩贪治腐，把纪律审查顶起来

我市坚持纪严于法，紧扣“六大纪
律”，始终保持严厉惩治的高压态势，正确
处理“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做到力度不
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有效遏制了腐败
蔓延势头。

2015年，全市查办案件突破千件，达
到1099件，是2012年的3.2倍。重点查处
了赤壁市原政协主席方保安、通城县原常
务副县长黎时亮、市地税局原局长姚涛等
违纪案。

我市认真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
纪委领导为主”要求，积极实践和推进异
地协作办案工作机制，不仅有效突破了区
域反腐瓶颈制约，而且受到中央纪委和省
纪委领导的充分肯定。2015年，全市纪检
监察机关运用异地协作办案机制立案查
处20人，涉及县处级干部7人。

我市推进依纪依法安全办案，建立办
案、看护、监控“三位一体”全程监护机制，
全年“两规”党员干部61人，无违纪违法办
案问题及安全事故发生。

创新举措，把机制制度建起来

我市坚持标本兼治,以制度机制的创新
推动把握运用“四种形态”常态化、长效化。

市纪委不仅协助市委出台了《关于在
全市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机
制的工作意见》，在全省率先开启“三不
腐”有效机制建设试点，而且进一步加强
纪委对同级党委及党政正职、重点岗位的
监督工作，建立健全纪委书记向同级党委
常委会成员提醒和告知、党委主要负责人
定期听取同级纪委关于党委常委会成员
廉洁从政情况汇报等制度。

同时，坚持实行述责述廉、专题约谈
等制度，并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使各

项监管工作基本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
依，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2015年来，先后有56名党委（党组）
主要负责人在市县纪委全会上述责述廉，
174名领导干部被约谈、诫勉谈话、函询。

锻造队伍，把自身建设强起来

我市坚持以“四种形态”要求领航，以
深化“三转”为核心，推进纪检体制创新，
从严管理队伍，全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反
腐铁军。

稳步推进市县纪检监察机关内设机
构第二轮改革，厘清职能职责，使人员力
量进一步向执纪监督一线倾斜。围绕“两
为主”、“两覆盖”要求，制定纪委书记（纪
检组长）、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和班子成
员任职办理工作程序；建立完善信息沟通
机制、“三重一大”决策制、作风巡查制、派
出（驻）机构内部监督机制等监督制度，为
市直派出（驻）机构提供制度保障。强化内
部监督，完善规范委局机关内部的信访举
报承办权、案件检查权、定性量纪权、党风
政风监督权等监督制约措施，对反映纪检
监察干部的问题调查核实，认真严肃查处。

同时，以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
“三抓一促”、“三严三实”、“主题党日+”等
活动为契机，实施纪检监察干部能力素质
提升工程，使纪检监察干部履职水平得到
明显提升。

2015年，全市受理反映纪检监察干部
问题信访件21件，其中立案调查7件、组
织处理7件、信访了结7件，党纪政纪处分
5人，诫勉谈话7人，调离岗位1人。

扎紧纪律“篱笆”
——我市准确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工作纪实

通讯员 案管室


